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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DA 調解員操守規範 
 
主要目的是對調解員的行為作出指引性原則, 為公眾提供一種保障方式, 提高公眾對調解
作為一個解決衝突過程的信心 
 
調解就是一個過程，當中由中立的調解員，協助衝突雙方就著他們的某些或所有爭議問

題，達成一個自願的、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  
「調解員」是指在調解過程中，以中立身份協助並鼓勵衝突雙方互相溝通及誠信地談判,  
互相向對方確認及傳達所需利益, 評估風險, 考慮或存有的解決方案, 自決地解決爭端。 
 
「中立」是指在衝突雙方中間、涉及的利益及選擇解決方案方面，持守及被認為是中立、

不偏不倚的。 
 調解員只會在保持中立的情況下提供服務 
 調解員必須在整個調解過程中保持中立  
 當調解員自覺不能保持中立，應立即向當事人表明，並且要退出調解過程。 
 
「利益衝突」是指調解員與解決衝突的結果，有直接或間接的財政或個人得益；又或者調

解員和當事人的過去財政、生意業務、職業、家庭與社交關係，可能影響其中立性，或有

理由會造成偏差的印象。 
    調解員一旦有理由知道有利益衝突之嫌，應盡快通知雙方。通知後應退出調解過程，
除非獲雙方同意留下繼續調解過程。 
    在沒有衝突雙方的同意下, 調解員或其助手、或合作夥伴不能在調解以外的事務上，
與任何一方建立商業關係, 因為這也可能構成利益衝突。身兼律師的調解員不應代表任何
一方作調解以外的法律服務。 
    調解員向衝突雙方及過程所作的承諾，是包括具有調解員的獨立性, 不能與第三方（個
人、服務提供者、組織或中介機構）妥協, 或受到影響及壓力。 
 
自決的原則 ---  
1. 自決是指衝突雙方對於任何解決方案，都有自行決定的權利，不應受到壓力威嚇。這是 
調解的基本原則，並受到調解員的尊重及鼓勵。 

2. 調解員在最先的開始前，應向雙方解釋自己的角色，以及自決權是在雙方手上而非調解 
員。 

3. 調解員不適宜向衝突雙方提供法律專業意見。 
4. 調解員在適當時候，有責任向沒有法律代表的衝突雙方, 可以自行先尋求獨立的法律意 
見。亦有責任向雙方建議, 如有需要, 也可以諮詢其他專業意見, 以協助他們在知情下作 
出決定。 

 
保密 
 調解員應向雙方解釋調解過程中的保密意義。 
 調解員在決定進入單獨會談前，應讓雙方清楚了解單獨會談的性質，尤其是涉及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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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的限制。調解員需要對過程中所得的筆記、紀錄及檔案，採取保密措施。 
除了以下情況 : 否則調解員不能向衝突雙方以外的任何人, 透露在過程中所得悉的信息
資料或文件： 
1. 獲得雙方的書面同意； 
2. 基於法庭指令； 
3. 當有關的資料或文件是揭露一個將會或肯定會, 對人身構成真實或潛在的威脅； 
4. 有關一些資料或文件是不能肯定到是否需要保密（除非雙方或其授權代表確認要），而 
且證實所需開放的資料或文件部份只是作研究、統計、審核或教育用途。 

 
確保調解過程質素 
1. 調解員在開始前，必須盡力確保雙方已明白整個調解過程。 
2. 調解員有責任確保雙方在整個過程中的參與機會，並鼓勵雙方互相尊重。   
3. 調解員應讓雙方明白，要有效率進行，雙方需有足夠權力參與會議，並且願意考慮解決 
    方案。 
4. 調解員應接受專業調解培訓及經常維持專業的技巧與能力，以確保過程的質素。 
 
宣傳/廣告 
在發宣傳廣告、向現在或潛在客戶提供服務前： 
1. 不能就調解結果作出保證聲明或陳述。 
2. 在廣告、自傳及宣傳資料內所陳述的個人教育背景、調解訓練及經驗，必須真實及準確 
無誤。 

 
收費 
1. 如需收費，調解員必須在開始前，向雙方提供收費內容，包括開支、押按金等。 
2. 不應按調解有沒有結果, 或其內容, 而決定調解員的收費。 
3. 調解員可酌情向臨時取消、遲交或拖延繳費而徵收費用，但須在事前就此項收費向雙方 
解釋清楚。 

4. 若有其他的收費方式, 必須事前和當事人協商妥當, 並列註在 「同意進行調解協議書」  
內。 

 
同意進行調解 
調解員在開始前應確保衝突雙方明白接受調解服務的條件, 包括有： 
 接受調解的協議內容 :  
 所有溝通及文件內容保密 
 調解員及衝突雙方終止或暫停調解權利 
 訂明收費項目、支出、按金、付款方法及中途取消或延遲交費的徵收費用。 
 衝突的任何一方不能強制調解員以證人身份出席法庭聆訊。 

 
 

 


